
 

 

立法會 ESC25/12-13(01)號文件  

 

建議自 2013 年 4 月 1 日起在房屋署開設四個常額職位；  

以及修訂和重新分配該署部分其他首長級職位的職務和職責，  

以應付因推行新居者有其屋計劃及其他相關房屋措施  

而大幅增加的工作量  

(EC(2012-13)21)  

 

補充資料  

 

 

(a)  房屋署轄下發展及建築處和其他處別隨着 2003 年停建居者有

其屋（下稱「居屋」）計劃單位和 2012 年推行新居屋計劃而出

現的首長級職位變動，以及該等變動對財政的影響。  

 

2003 年 1 月 1 日，房屋署首長級編制有職位 73 個。自當日直

至 2007 年 3 月 31 日為止，先後總共刪減首長級職位淨額

24 個，即首長級職位減少至 49 個，刪減乃由於停建居屋單位

和其他原因如縮減公營房屋建成量、部門重組等等所致，但無

法計算單純因停建居屋而刪減的首長級職位數目。就發展及建

築處而言，首長級職位減少了 8 個，即首長級職位由 25 個減

少至 17 個。房屋署刪減上述 24 個首長級職位後，所節省的每

年平均員工開支，包括薪金和員工附帶福利開支，以現值計淨

額約為 5,300 萬元。關於發展及建築處減少該 8 個首長級職位

的每年平均員工開支，包括薪金和員工附帶福利開支，以現值

計總額約為 1,700 萬元。  

 

為實施新居屋計劃，發展及建築處自 2012 年 7 月 13 日起開設

首長級職位 6 個。現建議自 2013 年 4 月 1 日起另外開設首長

級職位 4 個，即發展及建築處和獨立審查組各 2 個。換言之，

房屋署在此階段共須開設首長級職位 10 個，以開展居屋計劃

及其他相關房屋措施，這 10 個首長級職位所須增加的每年平

均員工開支，包括薪金和員工附帶福利開支，以現值計總額約

為 2,000 萬元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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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b)  關於公共租住房屋（下稱「公屋」）單位和居屋單位的設計方面，

性別敏感元素會否納入？又如何納入？  

 

作為以關懷為本的機構，房屋委員會在規劃、設計和提供優質

公營房屋的過程中，特別考慮使用者舒適程度的需要，同時

提供綠色和健康的生活環境。自 2002 年起，房屋署在所有新

建公共屋邨採納通用設計的概念，照顧不同年齡、傷健及不同

性別居民的需要，並促進全民平等通達社區空間。在公屋及居

屋單位採納通用設計，已照顧不同家庭人數和組合的需要，並且

適當顧及各項設計元素，在實用功能方面切合所有租戶和業主

的需要。關於議員在人事編制小組委員會會議上提問曬晾設施

方面，我們已密切聆聽租戶的意見，現已於所有新屋邨每個單

位的外牆設置晾衣架，並且在浴室內裝設晾衣桿。  

 

 

(c)  解決建造人力短缺問題的措施，務求新公屋單位和新居屋單位

及時建成，而且品質達標。  

 

在不影響地盤安全及施工質素的前提下，我們正聯同建造業議

會、承 建 商 和 房 屋 署 人 員 檢 討 建 造 流 程，設 法 優 化 和 精 簡 行

政 程 序、引入先進的建築技術和機械設備、廣為應用預構件建

築技術，以及採購有助節省施工人手的建築材料和組件，從而

縮短新公屋和居屋單位的建造時間。  

 

至今所採取的精簡建造流程措施，特別是預構件建築技術的應

用，亦能透過更有效運用現有人力資源，照顧公營房屋項目對

建造人力的需求。另一方面，發展局亦一直積極跟進並訂定涵

蓋培訓和招聘兩方面的建造業全面人力策略。  

 


